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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 

关于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

调整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

 

致：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

根据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与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伟星新材或公司）签署的《法律服务协议》，本所担任伟星新材

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，并对伟星新材实施首期股权激励计划出

具了相关的法律意见书。鉴于伟星新材进行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，根据《浙江

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》（以下简称《股权激励计

划》），须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。为此，本所就伟星新材利润分配后

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的调整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： 

 

一、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的具体内容 

根据 2012 年 4 月 6 日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公司 2011 年

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，公司以总股本 253,400,000 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按每 10

股派发现金红利 8 元(含税)。该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实施完毕。 

 

二、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后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的具体内容 

根据公司《股权激励计划》，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在行权前派送股票红利

时，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，调整方法为：P＝P0－V。公司向 13 名激励

对象授予 1,000 万份股票期权时，行权价格为 17.39 元。根据上述公式，本次调

整后的行权价格为 17.39 元－0.8 元＝16.59 元。 

 

三、公司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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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 年 4 月 6 日，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11 年年

度利润分配预案》，以公司总股本 253,400,000 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

派发现金红利 8 元(含税)。该分红派息方案已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实施完毕。 

2012 年 10 月 26 日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调整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》，根据该议案，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

划的行权价格由 17.39 元调整为 16.59 元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行权价格调整出具了独立意见，该独立意见认为：公司

本次对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，符合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、

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-3 号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首期股

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修订稿》的相关规定。同意公司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

行权价格进行调整，行权价格由 17.39 元/股调整为 16.59 元/股。 

 

五、结论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伟星新材《公司 2011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已

获得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公司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系按

照《股权激励计划》规定的调整方法进行，该调整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及《公司

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是合法、有效的。 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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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

司调整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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